
最新劳动协议补偿款不给我办 如何计算
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劳动协议补偿款不给我办篇一

以下情形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劳动合同期满，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
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用人单位都
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二)因为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
位决定提前解散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四)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任务完成而终
止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五)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补签，如果劳动者不与用
人单位补签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
终止劳动关系，并应支付经济补偿。

(六)根据《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规定，国



营企业的老职工在劳动合同期满与企业终止劳动关系后可以
领取相当于经济补偿的有关生活补助费，尽管该规定已于被
废止，但20之前参加工作，在劳动合同终止后，仍可以领取
自工作之日起至年的生活补助费。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是找法网小编为您详细介绍的关于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
如何计算的内容，终止劳动合同，在进行经济补偿的时候是
会根据其工作年限和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的，若
您还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建议咨询找法网专业律师，我们
将竭诚为您服务。

劳动合同续签的注意事项

(一)劳动合同未明确劳动报酬的，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
协商予以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协调不一致的，以劳动
合同期满前12个月最低标准。

(二)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在实际履行中发生
变化而劳动合同未依法变更的，实际履行的劳动报酬和劳动
条件如低于劳动合同的最低标准。

(三)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不再续订的，应提前30日开具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职工本人。用人单位未提前通
知或提前通知不足30月工资的补偿金，视为提前30日通知，
劳动合同期满即终止，双方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劳动合同终止
手续。

(四)员工若患有职业病或其因工负伤并被确认达到规定的伤
残等级，要求续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应与其续订合同。

(五)员工若在企业连续工作满以上，在续订劳动合同时，其
要求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企业应与其续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六)劳动合同期满后，企业不想续订合同，但未能与员工办
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视为续延劳动
合同，企业应当与订劳动合同期限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续订劳动合同的期限从双方签字之日起，不得少于一年。

劳动协议补偿款不给我办篇二

法规定发放离职补偿金，按n+1计算，我可以得到多少补偿
金?

我过去12个月的总收入如下:

1.最后一个月，即206月份工资税前为8486,税后7140

2.年终奖1个月,税前7746

3.20的工作绩效奖金共税前60418

4.到7月份我在该单位正好工作9年

最近12月的税前总收入=8486*12+7746+60418=169996

按照同事告诉我的计算方法是:

(最近12月收入的总和/12)*(n+1)

我的赔偿金就是:(169996/12)*10=141633

不知道以上算的对不对?

年终奖金，绩效奖金是否算入赔偿基数?



[离职补偿金如何计算?]

劳动协议补偿款不给我办篇三

我们公司去年处理了一单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件，其实也跨
越前后，按理说201月1日前的部分只需要按当时的月工资标
准支付就行，但我们公司是按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三倍（因为超出了三倍）支付了补偿金，通过本篇文章的学
习，知道了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的计算方法，可以减少公司的
损失。另外，上年度职工月工资水平通常公布比较迟（5月左
右），在公布前只要按上一年的标准支付就行吧。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计算]

劳动协议补偿款不给我办篇四

案情：王某（申诉人）系本市某外企员工，自2009年12月，
王某与所在公司（被诉人）达成协议，同意解除原劳动合同，
并在被诉人出具的解除合同补偿金领款单上签名，后王某因
不满被诉人给予的经济补偿，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要求被诉人补发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被
诉人则辩称：申诉人的工资收入按销售额提成难以确定，故
被诉人按每月1000元标准予以补偿，该补偿金额高于上海市
劳动局的标准，因此被诉人不同意支付申诉人提出的补偿金
差额。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查明事实后认为：既然申诉人与
被诉人经协商一致而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因此事后再要求补
发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额依据不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对申诉人的要求不予支持，并裁决申诉人承担150元仲裁费。

分析与评述：这个案例属典型的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纠纷案
件，



根据《劳动法》第24条和第28条，劳动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
商一致可以解除，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劳动
者给予经济补偿。按照上海市劳动局沪牢关发（1998）16号文
“关于实施《上海市劳动合同规定》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条
的规定：作为经济补偿计发基数的月工资收入是指按国家规
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实得工资性收入；如果劳动者平均月
实得工资性收入难以确认的，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调确
定；协商不成的，按同期用人单位月平均工资计算；用人单
位月平均工资难以确认的，按本市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计算。

本案中，因申诉人的月平均实得工资性收入难以确认，所以
在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事宜上，申诉人应当与用
人单位协商确定，协商不成再按法定标准计算。所谓“协商
一致”，按照民法及合同法原则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
实、一致。本案中申诉人同意解除合同合同补偿金足以表明：
申诉人与用人单位在经济补偿金事宜上有了真实、一致的意
思表示，该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非因法
定事由不得事后反悔。因此，既然被诉人给予的经济补偿不
低于法定标准，申诉人再要求补发差额的请求不能得到法律
的支持。

劳动协议补偿款不给我办篇五

地址：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



一、__________

二、__________

根据《劳动法》、《__________省劳动合同条例》以及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我公司做出的决定合法合理，有根有据。


